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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3,292.181 万股 

发行股票价格：12.15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39,999.99915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38,924.752735 万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3,292.181 万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0 年 11 月 3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万股）

限售期

（月）
可上市流通日 

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5 36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2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12.15 70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3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12.15 36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4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5 36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2.15 36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6 
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15 36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7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15 700 12 2011 年 11月 3日

8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5 92.181 12 2011 年 11月 3日

合   计 3,292.1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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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方圆支承 
指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 

指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600 万股

（含 3,600 万股）A 股股票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首创证券、保荐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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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于 2010 年 2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2010年4月1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2010

年 9 月 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0 年 9 月 25 日，中国

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0】132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600 万股。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 8 家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合计 399,999,991.50 元已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存入保荐人暨主承销商首创证券的指定账户，扣除本次承销及保荐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390,553,837.86元于2010年 10月 19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专款专用。 

就本次发行事宜，2010 年 10 月 19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了“深鹏所验字[2010]357 号”《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截至 2010 年 10 月 18 日止，投资

者认购方圆支承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叁亿玖仟玖

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壹元伍角（RMB399,999,991.50 元），上述款项已划入

首创证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慧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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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18500053002569。 

2010 年 10 月 19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深鹏所验

字[2010]360 号”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10 月 19 日止，方圆支承实际已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921,81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99,999,991.50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52,464.1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89,247,527.35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2,921,810.00 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356,325,717.35 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 A 股已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 3,292.181 万股。 

（四）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根据方圆支承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方圆支承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0

年 2 月 26 日），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1.10 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2.15 元/股，该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11.10 元/股的

比率为 109.46%，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购日（2010 年 10 月 13 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3.64 元/股的比率为 89.08%，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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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3 日）收盘价 13.80 元/股的比率为 88.04%。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1.50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

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股份登记费等）10,752,464.15 元，募集资金净额

389,247,527.35 元。 

（六）本次发行询价及配售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10 年 10 月 11 日下午，方圆支承和保荐机构共向 74 家投资者发出了《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其中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 5 家，其他投资者 38 家，以

及截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收市后方圆支承前 20 名股东中的 1名股东（前 20 名股

东中，4 名股东与前述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重复；钱森力等 14 名自然人股

东已出具声明放弃对本次发行的认购；剩余 1 名自然人股东蒲泽兰通过电话联

系，未提供接收《认购邀请书》的联系方式，故未向其发送《认购邀请书》）。 

2、申购报价单反馈情况 

本次发行接受申购文件传真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 13 时至 17 时整。在

此期间，共有 20 家询价对象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

以传真方式发送至首创证券，全部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区间为 11.10 元/股—

13.50 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每档报价 每档数量 
序号 

接收传真的时

间 
单位名称 

元/股 万股 

是否有

效申购 

1 13 时 05 分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50 360 是 

2 13 时 11 分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2.50 360 是 

3 13 时 30 分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0 360 是 

12.05 500 

11.55 600 4 13 时 59 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5 700 

是 

5 14 时 09 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0 400 是 

6 14 时 27 分 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 12.50 36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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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11.70  360 

11.60  360 7 15 时 17 分 卢旭 

11.50  360 

是 

12.10  410 

11.80  420 8 15 时 21 分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50  430 

是 

12.55  360 
9 15 时 37 分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20  500 
是 

12.75  360 

11.75  360 10 15 时 39 分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11.55  360 

是 

11 15 时 42 分 江苏鑫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50  360 是 

12 15 时 52 分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20  500 是 

13 16 时 09 分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15  360 是 

14 16 时 20 分 
天津凯石益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5  400 是 

15 16 时 35 分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5  360 是 

16 16 时 48 分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0  370 是 

12.90  500 

12.75  600 17 16 时 49 分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12.50  700 

是 

18 16 时 50 分 
浙江商裕阳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1.50  400 是 

19 16 时 53 分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30  700 是 

11.35  500 

11.25  600 20 16 时 58 分 王绍林 

11.15  700 

是 

经核查，20 家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

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3、本次配售的基本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

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1）如果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量等于或小于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且有

效认购家数不超过 10 家，有效认购量将全部获得配售，发行价格为有效认购量

的最低认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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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量大于本次最大发行股票数量，有效认购量

将： 

①认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②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③价格和认购数量均相同的将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由先到后进

行排序累计。 

当累计有效认购量等于或首次超过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时，上述累

计有效认购量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发行价格。高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认购

量将全部获得配售；与本次发行价格相同的有效认购量则按上述排序顺序配售，

直至达到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 

（3）发行结果进行调整的方法 

①当申购不足时，发行应遵循以下原则： 

a、不改变竞价程序形成的价格； 

b、按照上述优先原则的顺序优先满足已申购者的追加购买需求，仍不足时

引入其他投资者。 

②当部分获配者放弃认购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将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发行配

售： 

a、首先以原确定的价格，按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优先考虑其他获配者的追

加购买需求；如仍不足则按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考虑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

买需求；以上调整仍不足时将引入其他投资者。 

b、按前款方法仍然认购不足时，可以采取降低发行价格（但是发行价格不

得低于每股 11.10 元），按照上述优先原则首先询问已经获配的机构是否愿意追

加认购需求，仍不足则按前述优先原则的顺序考虑其他已有效申购者的追加购买

需求；如以上调整仍不足时将引入其他投资者。 

（4）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将根据以上认购确认程序与规则形成最终配售结果，

以上程序和规则如有未尽事宜，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协商解决。 



方圆支承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11 

4、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马

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

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对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收

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要量，方圆支承和保荐机构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2.15

元/股，发行数量为 3,292.18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15 万元。发行

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5 360 4,374 

2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12.15 700 8,505 

3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12.15 360 4,374 

4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15 360 4,374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2.15 360 4,374 

6 
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15 360 4,374 

7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15 700 8,505 

8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5 92.181 1,119.99915 

合   计 3,292.181 39,999.99915 

上述 8 家发行对象符合方圆支承相关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

定。本次发行不存在报价在发行价格之上的特定对象未获得配售的情况。由于本

次募集资金总额所限，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 360 万股调配为 92.181 万

股。 

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 

1、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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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服务。 

2、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嘉定区马陆镇宝安公路 3792 号 

法定代表人：蒋仲辰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炉料、机电设备、工矿配件、化工产品

（有毒及危险品除外）的批售，五金配件的加工，商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实

业投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财务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3、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大厦 316 号、318 号 

法定代表人：邵文革 

注册资本：23,000 万元 

实收资本：11,500 万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加设立

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股权管理咨询 

4、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2-B076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南松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

及相关咨询服务 

5、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36,320.852178 万元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有效期至 2012 年 6

月 25 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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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 28 号 30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李世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7、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65,387.917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8、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延陵西路 23、25、27、29 号 

法定代表人：姜忠泽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财务保险代理（凭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工业生产资料（除专项规定）、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8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

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8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

也没有未来交易安排。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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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除权，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8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11 年 11 月 3 日。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涛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15 号德胜尚城 E座 

保荐代表人：施卫东  刘晓山 

项目协办人：杨奇 

项目经办人：周鹏 

联系电话：021-58826066 

传    真：021-58826166 

（二）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俞建国 

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 99 号汇贡大厦 9楼 

经办律师：丁亮、俞建国 

联系电话：021-63808800 

传    真：021-63818300 

（三）审计、验资机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饶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座 7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姚国勇、林勇 

联系电话：0755-83732888 

传    真：0755-8223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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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截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数量（股）

1 钱森力 47,158,265 20.90% 流通 A 股 47,158,265

2 余云霓 14,376,050 6.37% 流通 A 股 14,376,050

3 王亨雷  13,364,105 5.92% 流通 A 股 10,023,079

4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847,911 3.48% 流通 A 股 -

5 沈泰来  6,250,652 2.77% 流通 A 股 -

6 唐志勤  3,769,273 1.67% 流通 A 股 -

7 吉华  3,553,712 1.58% 流通 A 股 1,833,712

8 高海军  3,475,553 1.54% 流通 A 股 2,606,664

9 吕绍之  3,404,378 1.51% 流通 A 股 -

10 孙岳江  3,050,294 1.35% 流通 A 股 2,287,72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0 年 10 月 25 日，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数量（股）

1 钱森力 47,158,265 18.24% 流通 A 股 47,158,265

2 余云霓 14,376,050 5.56% 流通 A 股 14,376,050

3 王亨雷  13,364,105 5.17% 流通 A 股 10,023,079

4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51,063 3.89% 流通 A 股 7,000,000

5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7,207,000 2.79% 流通 A 股 7,000,000

6 沈泰来 6,250,652 2.42% 流通 A 股 -

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0 2.17% 流通 A 股 3,600,000

8 唐志勤 3,769,273 1.46% 流通 A 股 -

9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 1.39% 流通 A 股 3,600,000

10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0,000 1.39% 流通 A 股 3,600,000

11 
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00,000 1.39% 流通 A 股 3,600,000

1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3,600,000 1.39% 流通 A 股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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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影响 

                                                    单位：股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项 目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3,721,503 37.11% 32,921,810 116,643,313 45.1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878,497 62.89% - 141,878,497 54.88% 

股份总数 225,600,000 100.00% 32,921,810 258,521,810 100.00%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钱森力先生、余云霓先生、王亨雷

先生等 3 人将由发行前持有公司 33.20%的股份下降为 28.97%，仍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 32,921,810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258,521,810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8,924.75 万元，以公司 201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合并报表）为基础进行测算，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由

68,918.06 万元增加到 107,842.81 万元，增幅为 56.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由 43,959.30 万元增加到 82,884.05 万元，增幅为 88.55%，每股净资产由

1.95 元增加至 3.21 元，增幅为 64.6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相应下降，公司财务结构将进一步改善。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财务指标 

2009 年度 2010 年 1-9 月 2009 年度 2010 年 1-9 月

基本每股收益 0.17 0.25 0.15 0.22 

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1.75 1.95 3.03 3.21 

注：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09年度和2010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09年12月31日和201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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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均

为 8,574.5539 万股，但持股比例由 38.01%下降到 33.17%。 

（五）本次发行对发行人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及

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0,000 套重型装备、清洁

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承的生产能力，并提高公司回转支承的检测、试验水平。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扩大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不会导致公司业务与资

产的整合，业务模式不会发生变化，但业务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产品档次得到

提升，可有效提高公司在回转支承高端市场的份额。同时，公司的研发力量和产

品检测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将进一步巩固在回转支承行业的领先地位，增强

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六）本次发行对发行人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但持股比例

有所下降。另外，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有所提高，使公司的股权结

构更趋于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

发展。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构成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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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报告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报告的结论意见 

作为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首创证券全程参与了方圆支承的本次发行。经核

查，首创证券认为：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

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

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发行

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符合方圆支承相关股东

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报告的结论

意见 

作为发行人律师，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全程见证了方圆支承的本次发行，

经见证，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了全部和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整个发行

行为，包括《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的发送、申购报价和保证金的缴纳、发

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的确定、《缴款通知书》和《认购合同》的发送与

签署、认购款的缴纳和验资等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

的形式和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

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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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2010 年 3 月 25 日，方圆支承与首创证券签署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保荐机构）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关于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聘请首创证券作为方圆支承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

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首创证券指定施卫东、刘晓山

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方圆支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

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

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首创证券对发行人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

整，符合要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上市的条件；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本保荐人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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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杨  奇 

 

 

保荐代表人：                                                      

施卫东                  刘晓山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吴  涛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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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丁  亮                        俞建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俞建国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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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

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姚国勇                   林  勇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饶  永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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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首创证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 

二、首创证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首创证券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 

四、《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六、《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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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